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结案报告
（台）文综结字〔2022〕03号
	案    由
	日常检查发现在规定的禁止营业时间内营业

	当 事 人
	台江区XXXXX内娱乐活动中心

	立案时间
	2022年04月25日

	承办人员
	林X、石XX

	案情概要
	2022年04月25日福州市台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四位执法人员邓XX（执法证号：1301022XXXX）、林X（执法证号：1301022XXXX）、石XX（执法证号：1301022XXXX）、唐XX（执法证号：1301022XXXX）至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工业路173号三迪商场第X层XX-X的台江区XXXXX内娱乐活动中心，向区域负责人杨X出示执法证件，说明检查目的后，对现场进行检查，此时方块A、黑桃K、梅花J包厢正有顾客在其中消费，现场正在营业中。执法人员发现在前台消费记录中2022年04月25日凌晨2时至6时期间梅花A包厢正在消费；2022年04月25日凌晨3时至6时间间大王包厢正在消费。

执法人员针对上述情况制作了《现场检查笔录》1份，并全程执法记录仪像、拍照以固定证据。台江区XXXXX内娱乐活动中心行为违反了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“每日凌晨2时至上午8时，娱乐场所不得营业。”应依据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九条第2款“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；（二）在本条例规定的禁止营业时间内营业的；”根据《台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行政处罚裁量标准》该行为违法程度一般，应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。执法人员发出《当场处罚决定书》1份，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1份。现场区域负责人杨X见证了执法全过程，并在相关执法文书上签字确认。

	处罚决定书字号及处罚内容
	福州市台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于2022年04月25日将《当场处罚决定书》（台文综罚字[2022]03号）当场送达，台江区XXXXX内娱乐活动中心区域负责人杨X于2022年04月25日当场签收。

	处罚执行

情况
	   2022年04月25日执法人员对台江区XXXXX内娱乐活动中心“在规定的禁止营业时间内营业”的违法行为：“责令改正并给予警告”。

	承办人员

意    见
	  本案查处完毕，建议结案。

签名：   

2022年　05  月  16  日

	承办部门

负责人

意见
	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2022年　05  月  17　日

	法制部门

负责人意见
	           签名：　　             2022年 05 月 17   日  

	行政处罚

实施机关

负 责 人

意    见
	　　      　签名：　　            2022年 05月17    日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


